
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馬太鞍溪堰塞湖受災戶短期安置旅宿合約  

合約變更 

旅客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（以下稱甲方）與旅宿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（以下稱乙

方）於中華民國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簽訂「馬太鞍溪堰塞湖受災戶短期安置旅宿

合約」，茲因甲方□尚未找到合適租屋處□原住處尚未修繕或清理完成□其他：

＿＿＿＿＿＿因素仍需入住，修正原合約第四條（入住、退房時間）如下： 

原合約條款 變更後合約條款 

第四條（入住、退房時間） 

甲方入住之時間自＿＿年＿＿月＿＿

日＿＿時起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＿

＿時退房 

第四條（入住、退房時間） 

甲方入住之時間自＿＿年＿＿月＿＿

日＿＿時起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＿

＿時退房 

 

訂約人 

甲方（旅客姓名）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 

受託人 

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話： 

 

乙方（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或民宿名稱）： 

代表人或負責人： 

電話： 


